
2.審查 

2.2. 

補正資料審查 

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

「臺北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」作業流程圖 
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時限 

科 

技 

產 

業 

服 

務 

中 

心 

 1. 0.5日 

 

 

2. 7.5日 

 

 

 

 

承貸金融機構 

 

 

 

 

3.12日 

4.5日 

科 

技 

產 

業 

服 

務 

中 

心 
 

 
5.  4日 

6.  1日 

受理方式：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郵寄申辦、網路申辦（全程式） 

總處理時限：1.簡易貸案件：30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
 4貸款審查 

是 

 

1.收件 

 

 
2.1通知補正 

2.3退件 

3.查核申請人之財務、信用資料(含調閱聯合

徵信報告時間並視情形辦理現場實地訪視) 

 

5.製發貸款

核定通知書 

5.製發 

駁回通知書 

不符合 

否 

通
過 

不
通
過 

產業發展類：案件編號 33 

 

6.函復申請人 

符合 

6.函復申請人 



2.審查 

2.2. 

補正資料審查 

 
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

「臺北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」作業流程圖 
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時限 

科 

技 

產 

業 

服 

務 

中 

心  

 1. 0.5日 

 

2. 7.5日 

 

 

承貸金融機構 

 /產業局委託相

關單位 

 

 

3.  17日 

本市中小企業融
資貸款審查小組 

(產業發展局、財

政局、商業處、

信保基金、臺北

市會計師公會、

承貸金融機構、

產學界專家或顧

問) 

 

4. 15日 

(經再議者，

每次再議增

加 10日) 

 

科 

技 

產 

業 

服 

務 

中 

心 

 

 5.  4日 

6.  1日 

受理方式：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郵寄申辦、網路申辦（全程式） 

總處理時限：1.一般案件：45日，其中第一階段完成初審：8日；第二階段承貸金融機構查核申請人之

財務、信用資料及產業局委託相關單位安排實地訪視：17日；第三階段召開

審查小組會議至完成審查通知：20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
2.特殊案件：第三階段審查如決議須提會進行第一次再議，處理時限為 55日，如第一次

再議決議為需第二次提會再議，處理時限為 65日，每次提會再議增加 10日

處理時限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
不須再議 

4.1 

貸款審查 

是 

是 

 

1.收件 

 

2.1 

通知補正 

2.3退件 

3. 查核申請人之財務信用

資料及現場實地訪視 

 

 4.召開審查  

小組會議 

 

4.2再議者，

請申請人補

充相關資料 

 

5.製發貸款

核定通知書 

5.製發 

駁回通知書 

6.函復申請人 

符合 

不符合

合 
否 

通
過 

不
通
過 

 

須
再
議 

6.函復申請人 

產業發展類：案件編號 33 


